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牲畜屠宰场建设经营主体的评审规则

为切实有效推进我县牲畜屠宰场宰场规划建设，公平公正公开遴选我县牲畜屠宰屠宰场建设经营主体，做好建设经营主体确定的评审工作，明确评审规则如下：
    一、组建评审小组
成立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牲畜屠宰场建设经营主体评审小组（以下简称评审小组），评审小组组长由县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担任，成员由县市场监管局、县经济发展促进局、县司法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连山分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税务局和吉田镇等单位相关业务分管领导组成，由评审小组负责遴选建设经营主体评审工作。
二、评审标准
县牲畜屠宰场建设经营主体遴选评审从三个方面进行评分，包括申请企业准入条件情况及申请企业经济实力情况、申请企业的发展思路目标是否切合我县畜牧业发展方向、申请企业产业链布局情况等方面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企业准入条件情况,分值60分。企业准入条件由2项组成，一是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企业注册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（含）以上（分值40分，以营业执照登记信息为依据）。二是企业近3年来（2021年、2022年、2023年）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生产安全事故（分值20分，以“信用广东网”行政处罚公示信息为依据）。此二项为一票否决项，只要有一票否决项则申请企业不符合准入条件，无需再评分
（二）申请企业发展思路，分值15分。申请企业发展思路切合连山畜牧业发展布局，能够有效保障连山肉食品供给，冷链配送能力能覆盖连山7个镇。
（三）申请企业下游产业配套及规划情况，分值25分
一是申请企业在省内拥有肉品销售网络、专卖店，或以参股形式、战略合作形式参与肉品销售网络、专卖店；二是申请企业具备配套食品深加工生产车间、用于储存肉品的冷库及冷链配送能力的。
三、评审小组评分
根据申请企业提交的资料，评审小组依据评审标准逐项进行评分，按得分情况确定本次遴选出的建设经营主体。











